房地合一稅110年修正要點   陳勝樺編
修(增)訂增加視為房屋、土地交易之規定(修正第4條之4)
股權交易部分，納入境內法人規定
延長個人短期交易房屋土地適用45%及35%稅率之持有期間(條文第14條之4)
明定當次交易按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始得自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修正條文第14條之4)
明定個人交易股份或出資額、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報繳規定。(修正條文第14條之5)
未提示費用部分
營利事業房地合一稅的損失扣除額，可延至10年。
(非自願部份)
個人、營利事業參與都更或危老分回房地
營利事業部分房地合一稅規定
110.04.09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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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增)訂增加視為房屋、土地交易之規定(修正第4條之4)：
1.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視為房屋、土地交易。
(1)預售屋部份是跟地上權使用權案放在同一類別，其實就是物權外的類似不動產型，而這部份預售屋跟地上權使用權案取得認定不同，法令通過後還要等修訂作業要點，否則還是無法作業，而有些人會說變成預售屋買了後開始算取得時間，而登記後又開始算取得時間，這是不了解稅法：
第一.稅法講的是取得，實質取得，我們取得所謂交易，是有互易金錢或權利，所以在取得認定，重要的是金流等，而預售屋的金流在簽買賣開始並非在登記。
第二，同一個標的不會有2次取得！
第3，我們向建商買時，是向建商取得。而登記時該房屋權利原本就是自己，自己無法向自己為取得！這是邏輯問題！
(2)將法人稅率變更為短期與個人規範相同：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 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 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貳、股權交易部分，納入境內法人規定
交易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房屋、土地交易。但排除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
法人的股權交易本來原法規就有規定在境外法人部份。本次將境內股權納入，且增加規定為個人持股範圍，意既個人持股份如有交易個人一半股權亦有適用。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参、延長個人短期交易房屋、土地適用45%及35%稅率之持有期間(修正條文第14條之4)：
1.持有房地期間在2年以內者，稅率為45%。
2.持有房地期間超過2年，未逾5年者，稅率為35%。
3.持有房地期間超過5年，未逾10年者，稅率為20%(同現制)。
4.持有房地期間超過10年者，稅率為15%(同現制)。

肆、明定當次交易按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始得自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修正條文第14條之4)
在計算土地漲價總數額時，無法如前以增值稅單上漲價總數額為扣除，須計算當期公告現值為主所產生之土地漲價總數額。而如果與當期公告現值不符者，該溢繳之增值稅應計入成本費用。比如法拍之土地申報超於當期公告現值，農地以當期公告現值計算，但購買前期之漲價總數額之增值稅等等。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伍、明定個人交易股份或出資額、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報繳規定。(修正條文第14條之5)
在交易後次日之30日內申報

陸、未提示費用部分
明定個人交易房屋、土地未提示費用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3%計算其費用，並以30萬元為限。(修正條文第14條之6) 限制房地合一稅未列舉扣除額在3%及30萬，將加強適用列舉，比如未來房仲的發票反而是更有利，而且加強民眾索取各項發票、搬家費發票、清潔費發票……。
這個變更將以往以未提示單據較有利變為以列舉較有利方式。「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費用，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
而營利事業未提示帳簿、文據者，比照個人房地交易成本費用核定方式，並明定房屋、土地交易損失之抵減規定。(修正條文第24條之5)
法人之成本費用扣除變為與各人相同，亦多了不列舉單據的3%費用扣除額。

柒、營利事業房地合一稅的損失扣除額，可延至10年。
營利事業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捌、 (非自願部份)，除了共有，清償債務法拍，其他不要想太多！因為非自願的實質原則都不知道，不要看字說故事，會有問題！
玖、個人、營利事業參與都更或危老分回房地，若在5年內第一次移轉登記，可適用較低的20％稅率。
個人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於興建房屋完成後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第一次移轉且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營利事業部分房地合一稅規定
(壹)、稅率
本次修法法人稅率變更為短期與個人規範相同，但並無較低稅之15%及自用10%：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 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 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貳).股權
股權交易部分，納入境內法人
交易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50%以上係由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房屋、土地交易。但排除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
法人的股權交易本來原法規就有規定在境外法人部份。本次修定將境內股權納入房地合一稅規定，且增加規定為個人持股範圍，意既個人持股份如有交易個人一半股權亦有適用。比如說一家公司，王先生持股公司20%股權，而該公司的資本額為1000萬，而公司資產中中華民國境內不動產占有新台幣600萬，現王先生要出售他的公司股份12%，那他就必須在股權移轉後次日的30日內申報房地合一稅。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叁)、營利事業出售房屋土地二種
(一)1. 營利事業出售非自行興建房屋土地
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另一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營利事業出售屬自行興建房屋土地
營利事業自行興建房屋出售，房屋及土地皆計入所得額，並在扣除當期公告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計入一般營利事業所得稅(非房地合一稅)。營利事業在出售時以營利事業所得額計算，並不分算土地房屋(但營業稅須分算房屋出售價額開立發票)
Q1：營利事業興建房屋出售之稅率是否適用房地合一稅稅率？
A1：也就是說營利事業自行興建房屋出售之營利事業所得稅20%並未變更為房地合一稅之分離課稅稅率。
Q2：個人興建房屋是否亦適用前項條款？
A2：個人並非法規所載之營利事業，所以並不適用，但！
    個人以自己土地興建房屋出售，或與其他個人合建分屋分售，依法應
    設立稅籍課稅，如未設籍課稅屬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例外：自用住宅拆除重建出售(下函釋)
Q3：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興建房屋出售是否亦為一般營利事業所得
    稅，不適用房地合一稅部分
A3：獨資、合夥組織等認定如個人之房地合一稅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不適用前二項規定其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自用住宅拆除重建出售函釋
財政部104.01.28台財稅字第10304605550號令 
摘要： 
核釋個人以其所有土地建屋出售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出售之課稅補充規定。 
說明: 
一、
個人以其持有非自用住宅用地或持有未滿1年之自用住宅用地建屋、拆除改建房屋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嗣出售其所有之房屋，如該地屬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7公畝，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免辦理營業登記，免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
非自用住宅用地興建前持有10年以上者。所稱「持有10年以上」，指自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至房屋核准拆除日屆滿10年，或自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至建造執照核發日屆滿10年，擇一認定；因繼承取得者，自被繼承人取得所有權並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因夫妻間贈與或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取得者，自夫妻他方原取得所有權並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
(二)
興建後持有自建或分得房屋，銷售前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連續滿2年者。所稱「連續滿2年」，指自戶籍遷入之日至訂定銷售契約之日連續滿2年；因繼承、夫妻間贈與或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取得者，得溯及自被繼承人、夫或妻等土地所有權人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戶籍遷入之日連續滿2年。
符合前述條件之個人，如設有固定營業場所(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具備營業牌號（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登記）或僱用員工協助處理房屋銷售事宜者，仍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
個人以持有1年以上自用住宅用地建屋、拆除改建房屋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嗣出售其所有之房屋者，依本部81年1月31日台財稅第811657956號函、81年4月13日台財稅第811663182號函及84年3月22日台財稅第841601122號函規定，得免辦營業登記。但其設有固定營業場所(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具備營業牌號（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登記）或僱用員工協助處理房屋銷售事宜者，自105年1月1日起，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32條)
營利事業與地主合建分成、合建分售土地及房屋或自行以土地及房屋合併銷售時，其房屋款及土地款未予劃分或房屋款經查明顯較時價為低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時價計算房屋銷售價格；其無查得時價者，房屋銷售價格（含營業稅）應依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含營業稅）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含營業稅）總額之比例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房屋價格（含營業稅）
房屋之銷售價格=土地及房屋銷售價額含營業稅×房屋評定標準價格×（1＋營業稅徵收率）/（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評定標準價格×（1＋營業稅徵收率））
房屋銷售收入＝房屋銷售價格（含營業稅）÷（1＋營業稅徵收率）

(肆)、修定營利事業屬房地合一稅課徵部分，成本費用：
一、成本費用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 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或費用無查得資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其費用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二、修繕費((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7條)
1.  修繕費支出凡足以增加原有資產之價值者，應作為資本支出。例如：
(一) 屋頂、牆壁、地板、通風設備、氣溫調節、室內配電設備之換置。
(二) 地下室加裝不透水設備、貯藏池槽加裝防水設備。
(三) 因加開窗門將原有牆壁加強等支出。
(四) 為防水加築水泥圍牆等。
二、修繕費支出其效能非二年內所能耗竭者，應作為資本支出，加入原資產實際成本餘額內計算，但其效能所及年限可確知者，得以其有效期間平均分攤。例如：
(一) 房屋內添設冷暖氣設備等支出，應列為資本支出。
(二) 輪船業之特檢大修支出，應依據中國驗船中心所出具之特檢證明分四年攤銷。
(三) 租賃物之修繕費，租賃契約約定由承租之營利事業負擔者，得以費用列支。其有遞延性質者，得照效用所及在租賃期限內分攤提列。
三、凡因維持資產之使用，或防止其損壞，或維持正常使用而修理或換置之支出，應准作為費用列支。例如：
(一) 凡油漆、粉刷牆壁、天花板或生財設備、屋頂修補、地板修補、籬笆或圍牆修補等支出。
(二) 水電設備修理支出。
(三) 輪船業之歲檢支出，經中國驗船中心證明屬實者。
四、機器裝修或換置零件，其增加之效能為二年內所能耗竭者，以及為維護工作人員安全之各種修繕，均得作為費用列支。例如：
(一) 為保持機器有效運轉，其換置之零件使用年限短暫者。
(二) 為工作人員之安全，關於機器安全裝置之換置者。
(三) 地下通道、撐木 (如坑木) 之換置。
(四) 建築物因土地下沈、傾斜所支付之支撐費用。
五、煤礦業主坑、卸道及使用年限與主坑相同之風坑，其掘進費 (包括坑木) 列為資本支出，其餘支坑之掘進費及主支坑之改修費 (均包括坑木) 得以費用列支，但支坑作為主坑使用者，應列作資本支出。
六、修繕費之原始憑證如下：
(一) 支付國內廠商之修繕費，應取得統一發票。其為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者，應取得普通收據。
(二) 支付國外廠商修理費 (如輪船在國外修理費用) ，應以修理費收據、帳單為憑。
(三) 支付非營業組織之零星修理費用，得以普通收據為憑。
(四) 購買物料零件自行裝修換置者，除應有外來之憑證外，並應依領料換修之紀錄予以核實認定。但裝修換置每件金額不超過新台幣一萬元者，得免查核領料換修之紀錄。
    三、稅捐扣除：
二、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屬盈餘分配，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四、對不動產課徵之稅捐（如房屋稅及地價稅），除本事業所有或取得典權者外，不予認定。
六、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納金、滯報金、怠報金等及各種法規所科處之罰鍰，暨未依法扣繳而補繳之稅款不予認定。
七、營利事業出售土地所繳納之土地增值稅，應在該項出售土地之收入項下減除。但出售屬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或損失。
十一、購買土地、房屋所繳之契稅、印花稅等，應併入土地或房屋之成本。
十二、稅捐之原始憑證為稅單收據，其貼用之印花稅票，應以經售印花稅票之收據或證明為憑。

(伍)、房屋、土地交易損失之抵減規定。
營利事業房地合一稅的損失扣除額，可延至10年。
營利事業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扣抵，其順序為下
1. 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
1. 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
1. 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陸)、危老、都更
1.危老都更興辦業者取得日
營利事業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或受託辦理土地重劃，依權利變換取得都市更新後之房屋、土地或取得抵繳開發費用之折價抵付之土地(抵費地)，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重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2. 危老都更興辦業者或只參與興辦者持有期間
營利事業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於興建房屋完成後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第一次移轉且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110.04.09修正條文 
第四條之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個人及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或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土地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第四條之五
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百萬元為限：
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五規定；其有交易損失者，不適用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損失減除、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三項損失減除及同條第四項後段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規定。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
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 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
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 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 個人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
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於興建房屋完成後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第一次移轉且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者，稅率
為百分之二十。
(八 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 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第十四條之五 
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下列各款規定日期 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一、第四條之四第一項所定 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
二、第四條之四第二項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交易日之次日。
三、第四條之四第三項所定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日之次日。
第十四條之六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費用，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以其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 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因財政部公告之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五)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營利事業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於興建房屋完成後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第一次移轉且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 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不適用前 二項規定其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 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或費用無查得資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其費用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 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一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五項 規定，自九十九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 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年四月 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三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及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除第六十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 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 ，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七日修正公布之 條文 ，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五條、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九條、第一百零八條及第一百十條，自一百零七年度施行，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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